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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0年前(第 4)次現勘在地諮詢小組委員意見單位回覆表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備註 

陳委員世榮 

(一)高屏溪武洛溪排水護岸段改

善工程 

1.工程名稱「護岸段」3個字刪

除，以符實際。 

2.現況雜草樹木叢生，適合鳥類

棲息環境，惟原有低水流路仍維

持排水功能，有必要予以環境改

善。 

3.建議以維持現況自然生態為原

則，並考慮營造原有溼地景觀為

目標。 

4.取水設施贊成採抽水機，電源

以太陽能為主，外電為輔。 

(二)3件河道整理工程，請注意疏

浚區距離公路橋之安全距離，必

要時請邀請橋梁主管機關會勘確

認。 

(三)旗山溪旗尾堤段改善工程意

見同 10/21書面審查意見。 

 

 

(一) 

 

1. 參考委員意見，本工程名稱修正為高

屏溪武洛溪排水環境改善工程。 

2. 敬悉。 

 

 

 

3. 參考委員意見辦理。 

 

 

4. 參考委員意見辦理。 

 

(二)遵照辦理。 

 

 

 

(三)謝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 

 

七河局 

 

 

 

 

 

 

 

 

 

 

 

 

七河局 

 

 

 

七河局 

 

 

 

詹委員水性 

(一) 高屏溪武洛溪排水護岸段

改善工程 

1.非護岸工程，”護岸段”三字

刪除，以符實際。 

2.現況生態極為豐富多元，改善

工程舊河道以最少擾動為宜。 

3.抽水量 5.000CMD考慮酌加。 

4.現地太陽能版設置，考量遭破

壞防護措施。 

5.種植狼尾草可再研議。 

(二)美濃溪東和、旗南段、旗山

溪溪洲大橋河段河道整理工程 

 

(一) 

 

1.參考委員意見，本工程名稱修正為高屏

溪武洛溪排水環境改善工程。 

2.參考委員意見辦理。 

 

3.參考委員意見辦理。 

4.參考委員意見辦理。 

 

5.有關狼尾草種植及收割等部分將另案

辦理。 

(二) 

 

七河局 

 

 

 

 

 

 

 

 

 

七河局 

 



 2 

1.三案河道整理工程均有助下降

美濃溪洪水位，改善美濃地區淹

水問題，且無用地問題，請儘速

辦理。 

(三)旗山溪旗尾堤段改善工程 

1.本案為旗尾堤防銜接美濃溪旗

南堤防。俾免形成缺口。 

2.用地僅徵收堤防工程範圍土

地，河川內尚有甚多私有地未在

本案徵收範圍，說明會及施工時

恐有抗爭，請預先因應。 

3.應施設越堤路，俾免阻斷農民

出入道路。 

1.將於工程核定後，儘速設計發包施工。 

 

 

 

(三) 

1.敬悉。 

 

2.謝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目前用地辦理

徵收完成且已取得。 

 

 

3.參考委員意見辦理。 

 

 

 

 

七河局 

 

 

 

 

 

 

 

 

林委員雅文 

(一)高屏溪武洛溪排水護岸段改

善工程 

本段原為武洛溪淨化濕地位址，

曾具一定品質，後因天 災失修，

若能重加整頓，於防洪、理水、

生態、淨水、休閒、教育等方面

有所幫助，惟於現有植物之合理

調整與新增植物之妥善規劃，水

陸型態，地形之合理調配諸加注

意。 

(二) 旗山溪旗尾堤段改善工程 

為使前此工程未施作之末段完整

銜接，發揮功能，允宜辦理。 

 

(一)參考委員意見辦理 

 

 

 

 

 

 

 

 

 

(二)遵照辦理。 

 

 

 

七河局 

 

 

 

 

 

 

 

七河局 

 

 

 

 

主席結論： 

本次現勘各項工程請本局主辦同

仁參考委員意見辦理。 

  

 


